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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112年 4月 20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保護司 

連 絡 人：科長張哲銘 

連絡電話：(02)2191-0189轉 7350      編號：051 

公私協力、專業參與，蔡部長接見民間犯保聯盟 

  攜手落實被害人權益保障新制，共同深化多元服務 

因應「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下稱犯保法）業於今

(112)年 2 月 8 日經總統公布，由民間團體組成之「民間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聯盟」(下稱民間犯保聯盟)，日前聯

袂拜會本部，由蔡部長親自接見並全程聆聽聯盟代表針對

新法的各項建言，期盼透過雙方持續意見交流、公私協力

與強化專業參與力道，務實踏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新制

的步伐。此外，更會在結合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下稱犯保協會）歷經 24 年以來穩定發展與服務個案肯

定信任基礎上，一起繼續為被害人與其家屬發聲，依據新

法爭取及延攬更充足的人力與經費、建立更貼近被害人需

求與多元的服務方案。 

蔡部長致詞時首先歡迎民間犯保聯盟本日的拜會，再

次彰顯犯罪被害人保護議題的重要性，及其關係到整個社

會的安全和穩定，與我國人權立國的重要精神。自 106 年

司改國是會議以來，本部就被害人保護制度各面向運作情

形與面臨的問題，全面通盤性檢討及廣邀各界參與討論，

感謝民間犯保聯盟長期以來一起關心被害人權益保障議

題，並於修法期間提供諸多寶貴建議，終與本部公私協力

完成前述「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的浩大工程，順

利在今年 1月 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2月 8日經總統公布，

讓我國被害人權益保障制度邁入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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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也強調，在修法完成前本部對於被害人之保護未

曾停歇，仍持續推動多項保護措施，包含「一路相伴」的

個案服務方針、溫暖友善的補償審議機制，以及勉勵犯保

同仁「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為犯罪被害人

及其家屬找回修復、療癒傷痛的力量；而因應新法頒布，

更已請本部保護司務必就相關議題及早規劃、準備，並待

完成各項整備後陳報行政院指定相關規定之施行日期。 

民間犯保聯盟係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兒童權益促

進協會、臺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等

多個關心犯罪被害人權益的民間團體所組成，召集人林永

頌律師代表發言時表示肯認新法對犯罪被害人的權益有

更好的制度保障。為使新法的美意能盡早落實，有下列訴

求建請本部參採與積極規劃：一、建請於新法通過後半年

內正式施行；二、有關各項子法規之修訂，宜邀請專業團

體、被害人服務團體及民間團體參加，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三、建請應實際業務的需要，大幅擴編保護機構之預算；

四、建請就犯保協會之組織及專任人員，廣納社會意見，

積極尋覓具有高度熱誠之專業人士。此外，會中其他聯盟

代表亦就實務上見到的問題以及如何提供被害人家屬更

有溫度的服務、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之工作模式、國民法官

新制的挑戰等面向，提出諸多建言。 

而保護司林嚞慧督導參事除逐一回應上開問題、解答

許多疑惑外，更強調本部目前努力的方向基本上與聯盟訴

求不謀而合。為了盡快落實新法讓被害人可以在最短時間

內得到更完善的權益保障與保護服務，本部、犯保協會與

相關部會這段時間已積極規劃、研商整備各項配套措施，

尤其犯罪被害補償金之金額變動影響人民權益重大，所以

在新舊法過渡期間，如因考量「從新從優原則」無法及時

核發者，也請各地方檢察署應協助當事人依法申請「暫時

補償金」或犯保協會的經費補助，以及時彌補對被害人經

濟支持的空窗期。此外，本部已陸續召開 3 次跨部會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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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20 場內部會議，討論包括犯保法施行細則之研擬、

人犯脫逃之通報作業、保護命令之執行、修復式司法規定

之落實、補償金之補償級距與實務運作、跨單位合作模式

等子議題，除緊鑼密鼓開會研商以凝聚共識外，同時亦會

持續向行政院申請動用第二預備金及爭取充分的經費預

算與人力資源，期待藉由公私協力、多方資源的挹注，以

深化服務品質、擴大服務規模，力求讓新法盡快得以順利

上路。 

最後，部長再次向所有與會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謝，

並歡迎聯盟代表形式不拘、隨時都可以提供相關專業建言或

實務問題，並邀請參與後續相關重要子法的討論，與本部共

同謀求我國被害人保護制度之完備，在延續優良傳統與持續

創新服務的基礎上，建立可長可久並兼具專業化、多元化、

透明化的犯罪被害人權益與保護服務體系。 

 

 

 

 

 

 

 

 


